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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辦理僱用受僱者未達100人之雇主調查工作場

所性騷擾案件補助計畫 

一、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為辦理補助雇主洽請工作場所性騷

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之調查專業人士，協助調查案件相關事項有所依循，特訂

定本計畫。 

二、 僱用受僱者未達100人之雇主，因接獲被害人申訴而知悉性騷擾情形，且洽請勞

動部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之調查專業人士協助調查案件，得向登

記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三、 補助對象、申請期間及方式： 

（一） 補助對象：地方主管機關轄內領有執業證照、依法已辦理登記或設有稅籍，

且僱用受僱者未達100人之雇主。但不包括公立機關（構）、公立學校、各

級軍事機關（構）、部隊、行政法人及公營事業機構。 

（二） 補助案件類型：114年4月1日後雇主接獲被害人申訴，且依性別平等工作法

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規定進行調查之工作場所性騷擾案件。 

（三） 申請期間：自114年4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8日止。提出申請日之認定，以本

局收受申請書之日期為準；以郵寄掛號方式申請者，以交郵日之郵戳為憑。 

（四） 補助項目： 

1.訪談費：原則以同一被害人及行為人為1案，每次訪談補助1位調查專業

人士，僱用受僱者未達30人雇主補助訪談費之九成，僱用受僱者30人以

上未達100人雇主補助訪談費之八成。 

2.調查報告稿費：原則以同一被害人及行為人為一案，僱用受僱者未達30

人雇主補助稿費之九成，僱用受僱者30人以上未達100人雇主補助稿費之

八成。 

（五） 補助額度： 

1.訪談費：每次補助上限新臺幣（以下同）2,250元，每案上限4次。 

2.調查報告稿費：每案補助上限6,000元。 

3.補助結果之核定依向勞動部就業安定基金114年度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工

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業務計畫辦理，經費申請至當年度經費用罄為止。 

四、 雇主應於案件結案並至勞動部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系統通報處理結果後，至遲於

接獲被害人申訴之日起4個月內（郵戳為憑），備具下列文件、資料向地方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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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一） 申請書。 

（二） 雇主接獲申訴案件期日相關證明。 

（三） 雙方當事人任職相關證明。 

（四） 接獲申訴前1個月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人數資料（含總機構及分支機構）。 

（五） 訪談費及調查報告稿費支出之收據或領據相關證明。 

（六） 其他經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資料。 

五、 分支機構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案件，應以總機構之名義提出申請。總機構及分支

機構，依財政部稅籍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結果認定。 

六、 本原則所定雇主僱用受僱者人數之計算，以雇主接獲申訴前1個月之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月末投保人數為基準，並包括分支機構及附屬單位之受僱者人數。 

七、 地方主管機關應於接獲第4點所定申請文件、資料後30日內完成審核，並以書面

通知雇主審核結果。 

八、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地方主管機關不予補助；已補助者，經撤銷或廢止後，

以書面行政處分令其限期返還： 

（一） 不實申領。 

（二） 未符第3點補助對象或補助案件類型，或以分支機構之名義提出申請。 

（三） 洽請之調查專業人士為其員工（包括總機構及分支機構）。 

（四） 未完成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作業或未依規定備齊申請文件、資料，經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五） 同一事由已領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補助。 

（六） 其他違反本原則之規定。 

九、 注意事項： 

（一） 申請資料請以掛號郵寄「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8樓」或

「7302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世紀大樓7樓」，並於信封標明「臺南市

政府勞工局就業促進科(雇主調查案件補助申請)收」，洽詢電話：06-

2991111#8148、6291、6602。 

（二）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本局得視實際需求隨時調整及補充規定，另行通知

各受補助單位辦理。 


